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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 
法律事務部 
助理法律顧問 6 
簡允儀女士 
 
 
簡女士: 
 

《2015 年專利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 
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的來函收悉。我們現回覆如下 : 
 
第一部份 : 法律事宜  
 
條例草 案 第 11 條  

 

2. 現 行 的 《專 利 條 例 》(簡 稱 《條 例 》)第 45(2)條 要 求 ， 處 長 在

作 出 某 人 不 應 在 某 項 專 利 被 述 為 有 關 發 明 的 唯 一 或 共 同 發 明 人 的 裁 斷

後 ， 其 中 一 項 跟 進 是 修 訂 「 未 分 發 的 專 利 文 本 」 。 此 項 特 定 的 要 求 取

材 自 英 國 1977 年專 利 法 令 的 相 應 條 文 。  

 

3. 在 重 新訂立此 條 文 為新的第 9F 條 時 ， 我 們 複 檢 現 況 後，注

意到處長已不再制作「 未 分 發 的 專 利 文 本 」分 發。 因 此，我們認為在

新的第 9F(3)條 (將取代《條 例 》第 45(2)條 )中省略「 未 分 發 的 專 利 文 本 」

能反映處長現行的做法。為 增 加 透 明 度，新 的第 9F(3)條亦 要 求 處 長 須

於 官 方 公 報 刊 登 有 關 修 訂 註 冊 紀 錄 冊 的 事 宜 。  

 

條例草 案 第 34(5)及 第 35(7)條  
 
4. 第 34(5)條旨在修訂《條 例 》第 28(3)條，列出《條 例 》第 28
條（即因申請人沒有遵守訂明的時限而導致其轉錄標準專利申請被拒

絕或視作撤回， 而 請 求恢復該申 請 ）不適用的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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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修 訂 後 的 第 25(2)條 提 及 ，如轉錄標準專利申請有不 能 更 正

的 不 足 之 處 ，該申請須予拒絕。 條 例 草 案擬將第 25(2)條 納 入 第 28(3)
條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為 免 產 生 疑 問，並 清 楚 說 明根據第 25(2)條 而須予拒 絕

的轉錄標準專利申請， 不 可 根 據 第 28 條 恢 復 其 申 請 。  

 

6. 另 一 方 面 ， 第 35(7)條旨在修訂《條 例 》的第 29(5)條，列出

《條 例 》第 29 條（即因申請人沒有遵守訂明的時限，而申請恢復其轉

錄標準專利申請已喪失的權利）不適用的條文。  

 

7. 根 據 修 訂 後 的 第 25(2)條 ，轉錄標準專利申請須予拒 絕 的 理

由 是 該 申 請 有 不 能 更 正 的 不 足 之 處，換 言 之 申 請 人 當 初 並 沒 有「 權 利 」

更 正 該 不 足 之 處。故 此，就 《條 例 》第 29 條，申 請 人 沒 有 可 以恢復的

權利可言。 因 此 ， 修 改 後 的第 29(5)條並不需要提述第 25(2)條，故可

省略該提述。  

 

第 二 部份 : 草擬事宜  

 

條 例 草 案 第 5(8)條  

 

8. 我 們 對 在 《條 例 》的 第 2(2) 條 中 加 入 “轉錄標準專利申請 

(standard patent (R) application)”的 提 述 沒 有 異 議 。  

 

條 例 草 案 第 7 及 第 13 條  

 

9. 條 例 草 案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於 香 港 設 立「 原 授 專 利 」制 度，並 保

留 現 行 標 準 專 利 的 「 再 註 冊 」 制 度 。 就 對 《 條 例 》 第 2 部 的 建 議 修 訂

而 言 ， 我 們 認 為 集 中 處 理 因 設 立 原 授 專 利 制 度 而 引 致 的 必 要 修 訂 ， 是

較 適 合 的 做 法 。 故 此 ， 我 們 並 沒 有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處 理 你 提 及 的 議 題 。

我 們 注 意 到 你 對 條 文 中 有 關 定 義 的 觀 察 ， 並 正 考 慮 最 合 適 的 處 理 途

徑 。  

 

條 例 草 案 第 24(1)條  

 

10. 為 與 中 文 文 本 一 致 ， 我 們 對 將 “(“the formal requirements”)”
修訂為 “(formal requirements)”沒 有 異 議 。  

 

條 例 草 案 第 26 條 及 第 35 條  

 

11. 由於第 9 段 所 述 的 原 因，我 們 沒 有 在 條 例 草 案 處 理 有 關議題 。

我 們 注 意 到 你 對 條 文 中 有 關 表 述 的 觀 察 ， 並正 考 慮 最 合 適 的 處 理 途

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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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(李敬樂   代行 ) 

 
 
 
 
 
 
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副本送：律政司司長  
 （經辦人：張美寶女士，署理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 
 李名峰先生，政府律師）  
 知識產權署署長  

（經辦人：李秀江女士，知識產權署副署長  ）  
 
 


